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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部分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2026年新增）
	序号
	执法事项
	处罚依据
	裁量情形
	裁量阶次
	裁量幅度

	1
	对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5年内，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自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5年内，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
	对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的主要负责人的行政处罚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的，自被取缔之日起5年内，其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依法取缔
	
	自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被取缔之日起5年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3
	对因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被依法取缔的投资人员和负责人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因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被依法取缔的，其投资人员和负责人终身不得投资开办娱乐场所或者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被依法取缔
	
	投资人员和负责人终身不得投资开办娱乐场所或者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4
	对因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的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娱乐场所因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或者撤销之日起，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5 年内不得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娱乐场所因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自娱乐场所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之日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5 年内不得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5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被吊销导游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第一百零三条：违反本法规定被吊销导游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规定被吊销导游证的导游、领队和受到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处罚的旅行社的有关管理人员，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
	
	不得重新申请导游证或者从事旅行社业务。

	6
	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的导游执业许可申请人的行政处罚
	《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导游执业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的，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导游执业许可。
	导游执业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
	
	警告；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导游执业许可。

	7
	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的导游的行政处罚
	《导游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导游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的，除依法撤销相关证件外，可以由所在地旅游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导游执业许可。
	1年内第1次查处
	从轻
	可以处1000元以上22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导游执业许可。

	
	
	
	1年内第2次查处
	一般
	可以处2200元以上38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导游执业许可。

	
	
	
	1年内3次以上查处，或在社会上造成严重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从重
	可以处38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导游执业许可。

	8
	对因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的行政处罚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因违反本条例规定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变更登记的，自受到行政处罚之日起，当事人为单位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当事人为个人的，个体演员1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个体演出经纪人5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
	当事人为单位
	
	自受到行政处罚之日起，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或者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当事人为个人
	
	自受到行政处罚之日起，个体演员1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个体演出经纪人5年内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活动。

	9
	对因营业性演出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禁止情形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处罚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因营业性演出有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禁止情形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者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变更登记的，不得再次从事营业性演出或者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行纪活动。
	营业性演出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禁止情形被文化主管部门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不得再次从事营业性演出或者营业性演出的居间、代理、行纪活动。

	10
	对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由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门在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违反《条例》规定，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四十一条采取责令关闭等方式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予以没收；符合严重失信主体情形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认定并实施相应信用管理措施。
	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责令关闭，没收违法所得。




